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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埔农规字〔2021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
广州高新区现代农业发展实施

办法》的通知

区属各单位：

《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现代农业发

展实施办法》业经广州市黄埔区、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如遇问题，请

径向区农业农村局反映。

特此通知。

广州市黄埔区农业农村局

2021年 3月 25日

（联系人：胡永仪，联系电话：8211177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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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
现代农业发展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

兴战略的意见》（中央〔2018〕1号）、《中共广州市黄埔区委

黄埔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》（穗埔

字〔2018〕13号），促进现代农业快速发展，推动四个“万亩

计划”全面落地，形成现代农业产业集群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本办法适用于注册登记地、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

黄埔区、广州开发区及其受托管理和下辖园区（以下简称本

区）范围内的农业企业、农业服务机构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家庭农场、种植大户、承包户等从事

现代农业的自然人。

第二条【土地流转补助】土地承包户（转出方）将集中

连片面积 50亩以上的耕地（含鱼塘、园地）、林地流转给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（转入方），对土地承包户（转出方）分别

按每亩 300元/年、每亩 100 元/年给予补助，对农村集体经

济组织（转入方）分别按每亩 700元/年、每亩 100元/年给

予补助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每亩 100元给予一次性流转

奖励。享受本条补助的流转合同有效期需 5年以上。农村集

体经济组织（受让方）、土地承包户（转出方）补助期限最

长 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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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【设施农业扶持】每年财政安排不超过 1000 万

元，遴选现代设施农业总投资额 1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最高

按现代设施农业总投资的 1/3给予补助。对已获得国家、省、

市扶持的项目，区财政扶持金额与上级合计补助金额不超过

设施农业总投资的 50%。每个项目最高补助 500万元。

设施农业用地由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按规定进行

备案。确因农业生产需要增加辅助设施用地面积的，须符合

《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设

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粤自然资规字〔2020〕7 号）文

相关规定，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根据经区农业农村部门

核定的用地需求确定用地规模。设施农业用地硬底化须符合

《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广

州市设施农业用地正负面管理清单的通知》（穗规划资源字

〔2020〕59号）文相关规定。

第四条【贷款贴息扶持】国家、省、市农业农村部门认

定的农业龙头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，按

企业实际支付贷款利息的 50%给予补贴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

100万元，补贴期限最长 3年。

第五条【品牌农业奖励】对获得国家、省农作物新品种

审定并取得审定证书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50万元、20万元一

次性奖励。

对获得“有机产品”、“绿色食品”称号的企业，分别给予

10万元、3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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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获得广东省名牌产品（农业类）称号的企业，给予 7

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对国家、省、市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农业龙头企业，分

别给予 50万元、20万元、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对国家、省、市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示范农民专业合作

社，分别给予 30万元、15万元、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对国家、省、市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示范家庭农场，分

别给予 15万元、8万元、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第六条【特色农业奖补】对国家、省、市认定的现代农

业产业园，分别给予 1 亿元、5000 万元、3000 万元补助，

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规划咨询、基础设施、生产设施、土地流

转、产业融合、科技研发与信息支撑、品牌建设、贷款贴息

等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，获得本办法其他条款扶持的金额计

入本款扶持额度。

对国家、省、市认定的农业公园，分别给予 200万元、

100万元、50万元奖励。

对经认定的“万亩计划”示范项目，总投资达到 100万元、

500万元、1000万元的，分别给予 20万元、100万元、200

万元一次性补助。

第七条【农业科技奖励】对获得国家、省、市农业农村

部门立项资助的农业科技项目，分别按扶持金额的 100%、

70%、50%给予资金配套，最高分别为 500万元、300万元、

1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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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【全产业链奖励】鼓励开发建设农业全产业链，

实现农业生产、加工、销售、服务一体化，对产值首次超过

1亿元、5亿元、10亿元的农业全产业链企业，分别给予 10

万元、30 万元、50 万元奖励。上述奖励分两年平均支付，

若第二年产值低于达标当年产值，则取消剩余部分奖励。

第九条【农业生产补贴】对单造粮食种植面积 15 亩以

上的种粮大户，按每亩 300元/造给予补贴。

对 15 亩以上种植户购置商品有机肥料的，按每吨 400

元给予补贴，单户每年最高 1吨/亩。

对新落户的粤港澳大湾区“菜篮子”生产基地，按每亩

300元/年给予补贴，补贴期限最长 3年，单个项目申请单位

每年最高 1000万元。

第十条 对带动性强、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大的重点项目，

经区政府、管委会同意，另行予以重点扶持。

本办法第五条、第六条第一、二款、第八条在有效期内

先后达到多档奖励的，以补差额的方式按符合条件的最高档

给予奖励。

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区其

他扶持政策规定（含上级部门要求区配套或负担资金的政策

规定）的，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，另有规定的除

外。获得奖励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或个人承担。区内企业新设

分支机构、变更名称、分拆业务等不属于本办法扶持范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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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本办法扶持的对象，须签订相关承诺书，若扶持对象违

反承诺的，应将所获扶持金予以退回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州市黄埔区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1年 3月 29日印发


